
 

国民健康保险费已变更,特进行通知。 

保险费根据家庭的加入人数和加入者的上年所得决定,这些因素变动时,保险费也将变化。 

【 例 】9 月起保险费变更的例子 

       ― 查明所得,保险费增加的例 ― 

  

 

 

〇〇年度船橋市国民健康保険料納入通知書（変更） 

船橋 太郎     様 

273-0000 

千葉県船橋市湊町○丁目○番○号 
所得の変更があったため、 
あなたの世帯の 
○○年 4月から  〇〇年 3月まで 
（ 〇〇年度現年度分）の国民健康保険料を 
決定しましたので通知します。 

1234567-01 
○船橋市役所国民健康保険課 保険料係 

  047-436-2395 

 〇〇 年 9 月 14 日 

 

 〇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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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险费变更的理由。 

本例中,因查明了上年所得（工资）,保险费

也进行了变动。 

 

记录编号：咨询时请告知此号码。 

 

 

 

上述期間的保险费变更为下述的请款额。 

 

 

本月（9月）以后的保险费将变更。 

 

※之前缴纳期（截止到 8 月）的保险费不会变更,今后到缴纳期的

保险费将均等变更。 

 

※以缴纳单支付的人,截止到上月（8 月）部分按照已寄送的缴纳单

支付,本月（9 月）以后按照本次寄送缴纳单支付。 

记载有每名加入者的明细。 

 

◆◆◇国民健康保险费已变更◇◆◆ 
 



 

截止到上月部分,请按照前次寄送的缴纳单支付。本月以后按照本次寄送的缴纳单支付。（已

寄送的本月以后的缴纳单请作废） 

但家庭所有人员退出国民健康保险，回溯至上月的保险费存在减额的人，在该年度有未缴

金额时，将寄送含未缴金额在内的一并支付缴纳单，请只支付本次寄送的缴纳单。 

         

了解更多…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Ｑ．以上次寄送的缴纳单支付了本月部分时怎么办？ 

Ａ．本月以后减额的人  

⇒另行寄送“还付（充抵）通知书”。 

※存在已超过缴纳期限而未缴纳的金额时进行充抵。 

本月以后增额的人  

⇒请按次月寄送的差额部分催缴单支付。（在寄送催缴单前希望缴纳的人可寄送缴纳单，敬

请联系。） 

  

Ｑ．已一并缴纳完年间的保险费时怎么办？ 

  Ａ．本月以后减额的人 ⇒ 另行寄送“还付（充抵）通知书”。 

    本月以后增额的人 ⇒ 寄送差额部分缴纳单，今后请按照本次寄送的缴纳单支付。 

又收到缴纳单了。上次收到的缴纳单该如何处理? 


